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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第一次臨時校務會議紀錄 
壹、時間：99 年 2 月 25 日下午 2: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參、主席：林代理校長田壽                      記錄：陳文正 
肆、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遞補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 依本校校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 3 條規定略以：「遴選委員會由委員

十五人組成。包括學校代表六人；校友代表三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教

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1.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候選人需經各學院專任教師十人（含）以

上連署推荐。 
2.各學院至多可推荐校友代表二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二人擔任候選人。 
3.遴選委員候選人經校務會議代表票選後產生校友代表三人，其中任

一性別至少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三人，其中任一性別至少一人。」 

依上開辦法第 8 條：「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選中如同意為校長

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參與遴選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

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及有學位論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經

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不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

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經人向遴選委員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

選委員會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缺額依第三條規定之代表類別配置遞補。」 
二、 本校原組成之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中，其中 1 名委員與校長候選人，

有上開辦法第八條規定，有學位論文指導之師生關係，經本校校長遴選委

員會確認後，已解除該委員之職務。 
三、 現因原後補名單之二位校友，均為男性，與法未合，現擬依規定辦理補選

一名女性校友代表。惟本校 99 年 1 月 11 日 98 學年度第 6 次行政主管座

談會備忘錄決議：召開臨時校務會議討論補選事宜 
決議： 
一、 本案經全體出席代表無異議一致同意辦理補選。 
二、 請各學院依法定程序於 99 年 3 月 1 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提出候選人名單送

至人事室，逾時未送達者以自動放棄論。 
三、 訂於 99 年 3 月 2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進行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

表補選投票。有關投開票作業工作支援單位，比照上次投票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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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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